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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通函第 159/2024 號  
 
分發名單：  設有法團校董會的    

資助學校校監 /校長  
 副本送：  未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

助學校、按位津貼學校、

直接資助學校校監 /校
長及各組主管 −備考  

法團校董會責任保險計劃  
2024/25、 2025/26 及 2026/27 學年  

摘要  
 本通函旨在通知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， 2024/25、 2025/26 及

2026/27 學年的法團校董會責任保險計劃由昆士蘭聯保保險有限公司承

辦，以及有關的注意事項。  

 
詳情  
2.  法團校董會責任保險計劃由教育局為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投

購，旨在為法團校董會及其校董提供《教育條例》賦予法律責任保障以外

的保險，並為他們在履行有關學校管理的職責時可能涉及的過失行為，提

供責任賠償。由 2024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止，該保險計劃

由昆士蘭聯保保險有限公司承辦，受保人包括法團校董會及其校董，承保

範圍包括管理責任、教育工作者的轉承法律責任及聘僱行為糾紛。  

 
3 .  法 團 校 董 會 責 任 保 險 計 劃 的 承 保 範 圍 簡 介 、 行 政 安 排 摘 要        
及 常 見 的 問 與 答 已 上 載 教 育 局 網 頁    
(  h t tps: / /sbm.edb.gov.hk/ tc/ references/ imcl ip/ index .html  )，供學校參考。  

 
4 .  學校須注意，根據保單條款，若發生任何索償或任何可能涉及索償

的事故，學校切勿自行向有關人士或律師回覆任何書信文件，並須在合理

可行的時間內，盡快以書面方式通知保險公司 (就 2024/25、 2025/26 及

2026/27 學年而言，即為昆士蘭聯保保險有限公司 )。如未取得保險公司的

書面同意，學校不可就任何索償進行商議、繳付、協議、拒絕賠償或承諾

賠付的舉動，以及不可接受任何第三方提供的任何賠償款項或任何賠償的

安排。上述提示的任何詮釋須以保單條款為準。  

 
5 .   保險證書和保單將於 8 月下旬以郵遞發給學校。學校應妥善保存有

關 文 件 ， 以 便 在 使 用 索 償 查 詢 熱 線 時 ， 提 供 所 載 列 資 料 。 如 學 校 在      
2024 年 9 月 10 日之後仍未有收到上述文件，請致電保單一般查詢熱線聯

https://sbm.edb.gov.hk/tc/references/imclip/index.html


絡保險公司。  

 
6 .  保險公司的聯絡方法如下：  

地址：  
昆士蘭聯保保險有限公司  
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  
太古坊濠豐大廈 33 樓  
 電話／電郵：  
索償查詢      ﹕ 2287 2730 /  HKFINPROclaim@qbe.com 
保單一般查詢    ﹕ 2828 1953 /  alex.lau@qbe.com 
客戶服務（回饋意見）  ﹕ 2828 1998 /  hksi.cs@qbe.com 

 

簡介會  
7.  本局將於 2024 年 11 月舉行簡介會，講解法團校董會責任保險計劃

的內容及相關索償程序，詳情將於稍後公布。已成立法團校董會及快將成

立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，務請盡量安排校董或學校代表出席簡介會。  

 
查詢  
8.  有關法團校董會責任保險計劃的一般查詢，請致電 3509 8478 與校

本管理組聯絡。  
 
 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張巧儀代行  

 

2024 年 8 月 22 日  


